
附件1

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

（种子企业）入库标准

一、培育企业

入库标准主要参考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政法〔2023〕138号）和《浙江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认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入库企业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满足以下相关要求：

（一）坚持专业化发展。长期专注并深耕于产业链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领域，截至上年末，从事相关领域业务时间达到5年及以上，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2年及以上。对注册地为山区海岛县的企业，截至上年末从事相关领域业务时间需达到4年及以上，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2年及以上。

本项所指新产品是指在国家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里无对应分类的产品，应符合行业普遍认可的惯例，且为全球首发或国内首发。

（二）市场竞争力强。申请产品（含生产性服务）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10或全国前5；可通过企业自证或其他方式佐证。产品类别按照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8位或10位代码，生产性服务类别按照《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（2019）》中“小类”界定，每个产品类别原则上仅认定一个单项冠军。

（三）企业发展稳中向好。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原则上须达到4亿元（其中一年达到即可）。经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认定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且在有效期内的企业，不受此限制。对注册地为山区海岛县的企业，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标准按70%执行。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，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标准可放宽至1亿元：①申请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排名前3；②申请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；③申请产品全省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；④属于历史经典产业领域。

（四）创新能力强。重视技术和产品创新，拥有省级及以上研发机构、平台，上一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原则上达到3%或处于行业领先水平。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，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、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。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显著，相关知识产权已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效益。

（五）质量效益优。申请产品质量精良、生产技术或制造工艺全国领先，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，主导产品的能耗达到行业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，绿色低碳水平较高。

（六）经营管理良好。经营业绩优秀，盈利能力超过行业企业的平均水平。管理理念先进，精益化管理水平高，数字化改造成效显著。人才队伍结构合理，积极参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载体建设。重视并积极实施国际化经营和品牌战略，国际业务收入行业领先，具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。

（七）遵纪守法。申报企业未产生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申请产品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。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安全保密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税漏税、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八）有关说明。所称“全省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”是指在浙江省内工商注册登记并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企业中，全球或全国市场占有率最高；所称“国际业务收入”是指企业在境外投资、国际工程承包、国际贸易等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；所称“全球资源配置能力”是指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、技术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的能力；所称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是指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需为有效期内。
二、种子企业

需同时满足以下六个指标：

（一）截至上年末，从事相关领域业务时间达到5年及以上，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2年及以上。对注册地为山区海岛县的企业，截至上年末从事相关领域业务时间需达到4年及以上，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2年及以上。
（二）申请产品（含生产性服务）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10。

（三）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原则上须达到5000万元。

（四）上一年度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不低于10%。

（五）拥有10项及以上与申请产品相关的Ι类知识产权。
（六）申报企业未产生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行为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申请产品不属于国家禁止、限制或淘汰类。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（含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安全保密）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税漏税、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



